
2011 年 2 月 24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打擊非法棄置廢物小組委員會  

 
打擊非法堆填及棄置廢物措施的最新進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載述當局打擊非法堆填及棄置廢物的管制措施的進展

及簡報最近分別於洪水橋及南生圍的指稱非法堆填及縱火個案。  
 
 
打擊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廢物措施的最新進展  
 
2.  在上一個立法年度，當局曾透過立法會文件第CB(1) 1026/09-
10(01) 及CB(1) 1094/09-10(01)號，就打擊非法擺放拆建物料活動措施

的最新進展，向環境事務委員會和其屬下的打擊非法棄置廢物小組委員

會作出匯報。由於這類活動所引起的問題觸及多個政策範疇，各政府部

門一直按相關法例採取行動，並合力對付這些活動所引起的問題。以下

載述了相關行動和措施的最新進展。  
 
3. 我們曾向委員簡介一個試驗計劃。在計劃下，環境保護署 (環保

署 )於屯門小冷水路及大埔道停車場兩個非法棄置廢物黑點裝設閉路電

視系統。自 2010 年 1 月，在閉路電視的輔助及當局加強執法下，我們

留意到在該兩處地點發生非法棄置廢物活動的次數有所減少。雖然閉路

電視系統在試驗計劃中能有效阻止在該兩個黑點的非法棄置廢物活動，

然而我們在考慮於其他非法棄置廢物黑點裝設閉路電視以收集有關非法

棄置廢物的證據時，要小心考慮附近社區的意見及有關私隱的關注。  
 
4. 在上一個立法年度，委員建議當局考慮在申請開設處置建築廢物

的繳費帳戶的基本條件中加入規定，要求承建商須確保離開建築工地的

泥頭車已經過磅及將載運量記錄在載運入帳票，以便在公眾填料接收設

施作核對之用，從而避免泥頭車超載及可能出現非法棄置廢物活動。這

項建議希望使主要承判商的專用繳費帳戶，在違反建議基本條款的情況

下會被撤銷。  
 

CB(1) 1338/10-11(02)



5. 我們已研究《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例》 (收費規例 )及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的實施。收費計劃乃是希望透過經濟誘因，鼓勵

廢物產生者減少，循環再造及重用建築廢物。我們認為現時在收費規例

並無恢復因違反建議的基本條款而被撤銷繳費帳戶的安排。主要承判商

在這情況下便無法處理其建築廢物，而可能將其運送建築廢物及繳交相

關處置費用的責任轉移至分判商或車輛司機，增加他們在財政方面的負

擔。這做法亦不乎合收費規例的立法原意。  
 
6. 為管制運泥車超載問題，環保署會繼續在轄下的廢物處置設施

內，拒絕載重超越 5%載重寬限的運泥車會進入設施。土木工程拓展署

亦已提醒運泥車業界，其運泥車不應超載。  
 
7. 我們亦已向建造業議會轉達小組委員會對在主要私人建築工程中

引入強制運載記錄制度設定限期，以監控拆建隋性物料的運送和棄置的

建議。建造業議會最近已完成一套有關在私人工程項目採用運載記錄制

度的指引。該指引暫訂會於本年第二季推出。建造業議會轄下的環境及

技術委員會會在指引推出後監察運載記錄制度在私人工程項目採用的情

況。視乎業界對指引的意見，在私人建築工程中引入強制運載記錄制度

的建議可能會被作進一步考慮。  
 
8. 我們在上個立法年度向環境事務委員會簡介修訂《廢物處置條

例》 (第354章 )的建議，以加強規管在私人土地擺放被棄置的拆建物料。

當局在2010年就此建議進行公眾諮詢，收集公眾對有關建議的意見。公

眾及相關持份者普遍支持當局提出的修訂建議。我們會在準備修訂《廢

物處置條例》的立法工作時，考慮在公眾諮詢時收集到的意見，並會儘

快將有關修訂提交立法會。  
 
9. 在上個立法年度，小組委員會亦曾就修訂《城市規劃條例》以賦

權規劃事務監督對在發展審批地區圖先前沒有涵蓋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地

區內進行的堆填活動採取執法行動的可行性，進行了相關的檢討。擬備

及檢討法定圖則，是規劃署持續進行的工作。除檢討已建設地區的分區

計劃大綱圖，規劃署同期間亦為現時沒有涵蓋在法定圖則內的鄉郊地區

擬備發展審批地區圖／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加強在一些具保育價值、有

發展壓力，以及違例用途較易蔓延等的地區的法定規劃管制。自2010年
初，規劃署已完成邊境禁區、郊野公園「不包括的土地」及在新界鄉郊

等12個地點的法定圖則，涵蓋2 550公頃土地。規劃署會逐步跟進就其餘

鄉郊地區擬備法定圖則的工作。  
 
 



指稱的非法堆填及縱火個案  
 
10. 委員要求當局簡介有關在洪水橋及南生圍的指稱非法堆填及縱火

個案。有關洪水橋的個案，當局在 2010 年 12 月底接獲在洪水橋一地點

有非法堆填活動的投訴。各相關部門已作出跟進。經調查後，該場地是

在屏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被劃為「綠化地帶」的私人土地。任何在「綠

化地帶」進行的堆填活動需獲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方可進行。除

在現場豎立警告告示，規劃署於 2011 年 1 月向有關人士發出警告信。

規劃事務監督隨後向有關人士發出「強制執行通知書」，要求中止有關

違例堆填活動。違例堆填活動被中止後，規劃署會考慮向有關人士發出

「恢復原狀通知書」，不遵從「恢復原狀通知書」的有關人士會被檢

控。  
 
11. 環保署亦在該地點作出多次巡查。雖然環保署並沒有發現有違反

《廢物處置條例》及其他環保法例的活動，環保署亦已發信予有關地段

的土地擁有人和合法佔用人，確保他們知悉環保法例的有關要求。地政

處亦曾到現場視察並沒有發現違反相關的土地契約條款的活動。規劃

署、地政處及環保署會繼續密切監察有關地點。  
 
12. 有關在南生圍的指稱縱火個案，根據警方，消防處及警方均有就

每宗火警作出調查，但認為火警無可疑之處。惟警方會加強於該地的巡

邏，以維持有關地點的治安。規劃署及環保署皆有在該地點作出巡查，

但未有發現觸犯相關法例的事項。  
 
 
跟進個別個案   
 
13.  我們在上個立法年度曾向小組委員會提交數個涉及拆建物料堆填

個案的進度報告 (請參閱立法會文年第 CB(1) 1026/09-10(01)號 )，我們已

將該報告更新，並載於附件一。同時，一份關於河上鄉個案最新情況的

報告載於附件二。  
 
 
 
環境保護署  
2011 年 2 月  



附件一 
 

私人土地堆填地點（牽涉惰性拆建物料）的最新情況 
  

 

 地點 頁

1. 葵涌城門道 1

2. 新田洲頭丈量約份第 96約 2

3. 新田合成圍丈量約份第 99約 3

4. 新田洲頭丈量約份第 99約 4

5. 南生圍丈量約份第 115約 5

6. 大嶼山貝澳鹹田舊村 6

7. 廈村丈量約份第 125約多個地段 7

8. 流浮山丈量約份第 129約多個地段 8

9. 流浮山沙橋村丈量約份第 129約多個地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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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土地堆填地點（牽涉惰性拆建物料）的最新情況  
 

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葵青 城門道 0.139 綠化地帶 

 

由於早前的堆填活動涉及在政府土地上非法棄置廢物，當局已根據《廢物處置條例》檢控了一間運輸公司、兩名運

泥車司機及一名安排堆填活動的人士，各被告經審訊後均被定罪，各被判處罰款 10,000元。 

有關私人農地屬集體官契範圍內，在上址進行堆填活動/擺放拆建物料並沒違反集體官契契約條款。有關地點先前

並未納入發展審批地區圖內。雖然有關地盤範圍內的水道並非在《土地排水條例》界定下的「主要水道」，當局在取得

有關私人土地地段業權人的同意後，已清理鄰近溪流的一部分堆填物料，並且在填土坡腳放置沙包以確保溪流不受阻

礙。自清理工作完成至今，當局未再有收到該地點水道有淤塞的報告。土木工程拓展署轄下土力工程處聯同屋宇署人員

在 2009 年 6月到現場視察，並無發現有即時及明顯的山泥傾瀉危險。在最近 2011 年 1月的巡查，並無發現上址有新的
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發現環境污染或衛生滋擾的情況。 由於此個案已近三年沒有堆填活動，建議從此表中

剔除。 

2008 年 3月照片 

2010 年 12月 17日 

2011 年 1月照片 

2011 年 1月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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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元朗 新田洲頭丈量約份第 96約 0.08 綠化地帶 

 

 
就 2008 年 10 月接獲的一宗公眾投訴，當局的調查發現該地點已空置並種有樹木。其後的實地視察發現該處存放

兩個貨櫃。於 2009 年中，當局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發出强制執行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中止違例的貯物用途。當局

對未有遵從該强制執行通知書的有關人士正進行檢控行動。在舊批私人農地上進行堆填活動並沒有違反土地契約條款。

在最近 2011 年 1月的巡查，並無發現上址有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發現環境污染或衛生滋擾的情況。在政府

土地上的非法暗渠已被移除而天然河道亦已回復原狀。當局會繼續密切監察該地點。然而，由於此個案並不屬於拆建物

料的傾倒，故建議從此表中剔除。 

2008 年 11月拍攝 2011 年 1月拍攝 2009 年 7月 8日拍攝的航空照片 

2011 年 1月 19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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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元朗 新田合成圍丈量約份第 99約 0.059 其他指定用途 (綜合發展區和濕地改善地區) 

 

 
當局在 2006 年中按《城市規劃條例》發出強制執行通知書，要求中止填塘工程，有關違例發展隨後亦已中止。當

局在 2006 年中發出恢復原狀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把受破壞的土地恢復原狀。在 2007 年初，當局已就有關法定通知書

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在舊批私人農地上進行堆填活動並沒有違反土地契約條款。在最近 2011 年 1 月的巡查，並
無發現上址有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發現環境污染、衛生滋擾或影響河道的情況。由於此個案的有關法定通

知書已遵照辦理，故建議從此表中剔除。 

2006 年 5月拍攝 2011 年 1月拍攝 

2011 年 1月 19日拍攝 

2009 年 7月 8日拍攝的航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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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元朗 新田洲頭丈量約份第 99約 1.15 
部分自然保育區、部分其他指定用途 
(綜合發展區和濕地改善地區) 

 

 
當局在 2008 年尾按《城市規劃條例》發出停止發展通知書，要求中止填土和填塘工程及發出恢復原狀通知書。當

局正就恢復原狀通知書收件人所採取的一些步驟進行評估，諮詢有關人士以考慮是否提出檢控。在舊批私人農地上進行

堆填活動並沒有違反土地契約條款。在最近 2011 年 1月的巡查，並無發現上址有新的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

發現環境污染或衛生滋擾的情況。當局會繼續密切監察該地點。 

2008 年 12月拍攝 
2011 年 1月拍攝 2010 年 12月拍攝

2009 年 7月 8
日拍攝的航空

照片 

 

2011 年 1月 19

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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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元朗 南生圍丈量約份第 115約 0.1 自然保育區 

       

經實地視察，確定該地點全屬政府土地。當局於2008年12月31日進行清理過河通道的行動，並於2009年1月2日將該河
道恢復原狀。有關的堆填活動涉及在政府土地上非法棄置廢物，當局在掌握足夠證據後，已根據《廢物處置條例》檢控

了有關人士。被告經審訊後被定罪，被判處罰款3,000元。清理在政府土地堆填廢物的工程已於2009年9月21日全部完成，
天然河道及魚塘壆亦已恢復原來的闊度。渠務署在元朗地政處恢復原狀工程完成後巡查，已於2009年10月回覆元朗地政

處滿意該處的狀况。 在最近2011年1月的巡查，並無發現上址有新的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發現環境污染或衛

生滋擾的情況。當局會繼續密切監察該地點。 

2008 年 12月照片 
(塘壆恢復原狀) (河道恢復原狀) 

2011 年 1月照片 

2008

年 11

月 13

日拍攝

的航空

照片 
 

2011 年 1月 19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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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離島 大嶼山貝澳鹹田舊村 0.5 部分鄉村式發展、部分海岸保護區 

 

上址位於舊批私人農耕地段，經一水閘與貝澳河相連，潮漲時會被河水淹浸。在有關地段上進行堆填活動並未有

違反土地契約條款。而由於堆填活動是在獲得地主的同意下進行，所以亦沒有違反《廢物處置條例》。而且，上址並

不屬於發展審批地區，根據現行《城市規劃條例》，規劃署並沒有執法權力。在過去六個月，當局曾多次往上址視察。 

在 2011 年 1月巡查時發現上址的情況未有明顯的改變，只有一薄層泥土覆蓋於一小面積的現存堆填物料，但堆填範圍

未有擴展 ，亦未發現有環境污染的情況。由於該地位於貝澳河旁，因此周遭地段的水浸風險並不高。當局會繼續密切

監察該地點。 

2011 年 1
月 14日
拍攝 

 

2011 年 1 月照片

顯示覆蓋於現存堆

填物料上的泥土  

 

2007 年 1 月照片 

堆填範圍的擴展

2010 年 7 月照片顯示堆填範圍的擴展部分 

2008 
年 11 
月拍攝

的航空

照片 
 

2010 年 5 月
照片顯示堆填

範圍擴展至

2643、2638及
2639S.D地段

 

2010 年 11 月拍攝的
航空照片  

 

覆蓋於堆填

物料上的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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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元朗 廈村丈量約份第 125約多個地段 0.15 部分綠化地帶、部分康樂 

當局在 2008 年尾按《城市規劃條例》發出強制執行通知書，要求中止填塘/填土工程，有關違例發展隨後亦已中止。

當局在 2009 年初發出恢復原狀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把受破壞的土地恢復原狀。當局於 2009 年尾就有關的法定通知書

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在舊批私人農地上進行堆填活動並沒有違反土地契約條款。在最近 2011 年 1 月的巡查，發
現該處已長滿草叢，並無再發現上址有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發現環境污染、衛生滋擾或影響河道的情況。

由於此個案的有關法定通知書已遵照辦理，故建議從此表中剔除。 

2008 年 11月照片 2011 年 1月照片 

2008 

年 11 

月 13日

拍攝的

航空照

片 

2011 年 1月 19
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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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元朗 流浮山丈量約份第 129約多個地段 0.45 綠化地帶 

 
 

當局在 2009 初按《城市規劃條例》發出強制執行通知書，要求中止填土工程，有關違例發展隨後亦已中止。當局

已於 2009 年尾發出恢復原狀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把受破壞的土地恢復原狀。由於上址大致已被植物覆蓋，當局正監

察該地的狀況以決定是否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在舊批私人農地上進行堆填活動並沒有違反土地契約條款。在最近

2011 年 1 月的巡查，並無發現上址有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發現環境污染、衛生滋擾或影響河道的情況。當

局會繼續密切監察該地點。建議將此個案從此表中剔除。 

2009 年 5月照片 

2008 年

11 月 13

日拍攝的

航空照片

 

2011 年 1月照片  2011 年 1月 19日拍攝 

2011 年 1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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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

（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元朗 流浮山沙橋村丈量約份第 129約多
個地段 0.05 海岸保護區 

 

 

 

當局在 2008 年尾按《城市規劃條例》發出強制執行通知書，要求中止填塘工程，有關違例發展隨後亦已中止而且

該地點已種有植物。當局在 2009 年初已就該強制執行通知書，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在舊批私人農地上進行堆填

活動並沒有違反土地契約條款。在最近 2011 年 1月的巡查，並無發現上址有新的傾倒泥頭/廢料或填土活動，亦無發現

環境污染、衛生滋擾或影響河道的情況。由於此個案的有關法定通知書已遵照辦理，故建議從此表中剔除。 
 

2009 年 6
月照片 

 

2011年1月

19日拍攝

 

2008 年 10 月 31日拍攝的航空照片 

2011 年 1月照片



附件二 
河上鄉個案的最新情況 

 
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北區 河上鄉丈量約份第 95約多個地段 0.7 農業 

 
2009 年 7月照片 2009 年 11月照片 

2009 年 7月航空照片 

 
2010 年 11月照片 

         

2011 年 1

月拍攝

的照片 

 

2010 年

12月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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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當局在 2009年 7 月及 10 月接獲有關的公眾投訴。於實地視察時，發現有擺放建築廢料 / 廢泥土、推土及舖草皮的活動。當

局已根據《城市規劃條例》檢控兩名於 2009 年 7 月在該地點的部分地方進行違例填土工程的負責人。其中一被告已認罪及被法

庭定罪和判處罰款$10,000。另外，就四位泥頭車司機／推土機操作員沒有遵從當局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發出的通知書的規定提

供填土活動的有關資料，當局已向他們提出檢控。所有涉案人士皆於 2010年 4 月中被法庭定罪及判處罰款。 

 

當局在發出強制執行通知書後，按《城市規劃條例》向有關人士發出恢復原狀通知書，要求他們在 2009年 9 月 30 日或之前

把有關地段上的全部填土及填塘物料移走，並在該地上種草。發展局局長收到 8份按《城市規劃條例》就恢復原狀通知書提交的

覆核申請，在考慮覆核申請人的申述及政府部門的回應後，發展局局長已於 2010 年 5 月已就全部覆核，確認規劃事務監督發出

恢復原狀通知書的決定，而有關通知書收件人因此遵從通知書的要求進行恢復原狀工作。該地點部分地方進行的恢復原狀工作已

於 2010 年中開始。至今，十五位通知書收件人已因遵從恢復原狀的要求而獲發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另有部分其他地段的恢復

原狀工作進度良好，填土物料已被移走，及有植物生長。此外，當局已就未符合恢復原狀通知書要求的地段檢控有關人士。三名

被告已於 2010年尾被法庭定罪及判處罰款。當局會繼續密切監察該地點的恢復原狀情況。 

 

屋宇署於 2009年 6 月 19 日到上述地段進行視察時，發現現場有兩座僭建物正在興建中。其中一座僭建物是位於上述私人土

地上，另一座則部分位於上述私人土地及部分位於政府土地上。為此，屋宇署於 2009 年 11 月 17 日已向上址業主發出了清拆命

令，要求清拆該兩座僭建物。 有關業主曾向北區地政處表示，由於其中一座僭建物橫跨其私人土地及政府土地，故

須該處配合同時清拆相關構築物。可惜，政府於 2010 年 1 月 29 日配合該業主的清拆行動中遇到對抗(並涉及年

長人士)，考慮到安全問題，當天的清拆行動被擱置。儘管如此，屋宇署仍己催促業主試行以其他可行方法盡快遵從上述

的清拆命令。該業主曾再次要求政府當局配合進行類似 2010 年 1 月 29 日的聯合清拆行動，屋宇署同意地政總署

的回應，在回覆業主時指出業主不應因未能進行該聯合清拆行動而暫緩清拆另一座完全位其私人土地上的違例

構築物。倘若業主並無合理解釋，屋宇署將會考慮就業主未有遵從命令向其提出檢控。 其後，上水區鄉事委員

會向鄉議局尋求協助，鄉議局與政府當局處理有關個案。政府已向鄉議局及上水區鄉事委員會表示，該兩間構

築物為違例構築物，必須清拆。屋宇署已於 2011 年 1 月 31 日向業權人發出警告通知書。地政總署亦於同日採取

相應行動，根據香港法例第 28 章土地(雜項條文)條例第 6﹝1﹞段張貼通告，要求佔用人在 2011 年 3 月 3 日之前

停止佔用該政府土地。 

 

當局已按《廢物處置條例》成功檢控了 8 宗個案，並判處罰款共 22,400 元。當中包括兩名泥頭車司機及兩名挖泥機/推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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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點 大約面積（公頃） 土地用途地帶 
操作員在未經地主同意下擺放廢物。1名泥頭車車主沒有遵循當局根據《廢物處置條例》發出的通知書的規定提供在 2009年 7 月

傾倒泥頭事件的資料。 

 

另一被告則涉及規劃署、環境保護署及警務處的三項控罪, 即進行違例發展、未經地主同意下擺放廢物及刑事毀壞。經審訊

後亦於 2010年尾被法庭定罪，以及判處罰款(因違反《城市規劃條例》罰款$30,000，及因違反《廢物處置條例》罰款$5,000)。 

 

在舊批私人農地上進行填土活動並沒有違反土地契約條款。土木工程拓展署轄下土力工程處在 2009年 7 月 17 日到現場視察，

並無發現有即時及明顯的山泥傾瀉危險。 

 

當局會繼續密切監察該地點。 

 




